
席上文件第 13 號  
 

要求盡快清理沐翠街（晴朗商場天橋底）  

兩旁圍欄違泊自行車及雜物  

 
地政總署轄下九龍東區地政處的回覆如下﹕  
 
 根據現行機制，九龍城民政事務處會就區內的違泊自行車統籌相

關部門，定期採取聯合清理行動。在聯合行動中，食物環境衞生署會

處理不可使用的廢棄自行車。至於仍可使用而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

的自行車，地政總署轄下九龍東區地政處（下稱「本處」）可根據《土

地（雜項條文）條例》（第 28章）（下稱「該條例」）在有關自行車上張

貼通知，飭令佔用人於限期前停止佔用有關未批租土地。没有遵照相

關通知於限期前移走的自行車會被清理並由政府接管。  
 
 根據紀錄，本處由 2024年 1月至 9月共 8次參與九龍城民政事務處

統籌的聯合清理違泊自行車行動。在聯合行動中，本處在上述地點對

32部仍可運作的違泊自行車張貼通知，並接管 10部在限期屆滿後，仍

然佔用有關未批租土地的自行車。  
 
 本處會繼續配合九龍城民政事務處，透過聯合清理行動處理違泊

自行車，感謝你們對社區事務的關注。  
 
 
(秘書處於 2024 年 9 月 5 日收到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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